
三门峡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分类

及公示期限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统一规范、协同共享、科学高效的信用修复

制度，更好帮助信用主体高效便捷重塑信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

修复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5〕22号）等国家

信用修复管理相关规定，特制定《三门峡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行为分类及公示期限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本《办

法》综合考虑法定依据，违法情形、性质和情节，危害程度，

处罚幅度等因素，采取“定档+分阶”方式，对生态环境行政

处罚行为进行分类，并明确各类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

一、确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档

对各类违法行为根据违法性质和危害程度等因素确定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档。

（一）排放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排放的污染物的，环境违法

行为存在主观恶意的，违法排污造成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的，依法应当实施行政拘留的，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以及其

他对环境造成较大危害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档确定

为“严重”档；

（二）依法处以警告、通报批评、定额罚款的各类违法行

为，以及未依法进行备案、未建立台账、未及时公开信息以及



其他对生态环境危害较轻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档确

定为 “轻微”档；

（三）不属于第（一）、（二）项明确的情形的其他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档确定为“一般”档。

二、划分行政处罚裁量阶

根据《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法律、法

规、规章设定的处罚数额有一定幅度的各类违法行为，在幅度

范围内根据违法情节，划分行政处罚裁量阶：行政处罚裁量阶

视情形划分为情节严重阶、情节一般阶及情节轻微阶。

（一）“裁量因素”中“首要裁量因素”的“裁量等级”

达到“5”，或者两项以上非“首要裁量因素”的“裁量等

级”达到“5”的，确定为情节严重阶。

（二）“裁量因素”中“首要裁量因素”的“裁量等级”

达到“3”（包含本数，下同）以上，或者一项非“首要裁量

因素”的“裁量等级”达到“5”的，或者两项以上非“首要

裁量因素”的裁量等级达到“3”以上的，确定为情节一般阶。

（三）其余情形确定为情节轻微阶。

三、行政处罚行为分类及公示期限

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分类及确定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

（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档确定为“严重”档的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裁量阶为情节轻微阶的，公示期限为12个月；行



政处罚裁量阶为情节一般阶的，公示期限为24个月；行政处罚

裁量阶为情节严重阶或者依法判处刑罚的，公示期限为36个

月。

（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档确定为“一般”档的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裁量阶为情节轻微阶的，公示期限为6个月；行

政处罚裁量阶为情节一般阶的，公示期限为9个月；行政处罚

裁量阶为情节严重阶的，公示期限为12个月。

（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档确定为“轻微”档的违法行

为，公示期限为3个月。

（四）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不区分违法行为分类，不

进行处罚信息公示。

（五）公示期届满的行政处罚信息不再公示，未履行行政

处罚决定的除外。

（六）被行政复议机关撤销的案件、被人民法院判决（裁

定）撤销的案件，在收到生效法律文书3个工作日内，公示机

关应当主动撤回公示信息并公开说明理由。

四、公示期限的变更

（一）被处罚主体发现行政处罚信息不应当公示的，有权

要求相关公示机关更正。

（二）被处罚主体在规定期限内已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并

通过提升改造污染防治设施或措施、主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修

复等方式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的，在行政处罚信



息公示期内，可向作出处罚决定的生态环境部门申请缩短公示

期。

（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档确定为 “轻微”档的，法定

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即可申请信用修复。

附件：1.行政处罚裁量档阶与公示期限对应关系表

2.三门峡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公示期限确定及变

更实施细则



附件1

处罚裁量档 处罚裁量阶 违法行为分类 公示期限 可依申请缩短公示期

严重档

情节严重阶 严重 36个月 3-12个月

情节一般阶 严重 24个月 3-6个月

情节轻微阶 一般 12个月 ——

一般档

情节严重阶 严重 12个月

3个月情节一般阶 一般 9个月

情节轻微阶 轻微 6个月

轻微档 —— —— 3个月
法定责任义务履行完毕

即可申请信用修复

备注：公示期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计算。



附件2

一、为规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的变更，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配套实施《三门峡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行为分类及公示

期限管理办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二、对依法查处的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由负责案件调

查的机构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程度等因素确定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档，根据《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确定行政

处罚裁量阶，在将案件提交案审委员会时一并提出公示期限的

意见。

三、生态环境部门在作出行政决定处罚时，一并决定公示

期限。

四、被处罚主体申请公示期限变更的，应当向违法行为发

生地的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在规定期限内已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佐证材料；

（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证明材料。

（如：验收报告、监测合格数据、环境损害评估报告、整改前



后对比照片、第三方治理合同等）

五、受理公示期限变更申请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对被处罚

主体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对照《行政处罚裁量档阶与违法行

为分类对应关系表》，提出“可依申请缩短公示期”的建议，

并提交市生态环境局确定后实施。

六、市生态环境局综合考虑被处罚主体在规定期限内履行的行

政处罚决定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况，结

合原定的公示期限，以及违法行为发生地生态环境部门的意

见，确定“可依申请缩短公示期”的期限并实施变更。不符合

条件的不予变更。


